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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的理论核心是论证从“三方诉讼构造”到“四方诉讼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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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转变；文章的写作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是从犯罪的私人侵权性特征出发对传统
犯罪观念的反思；二是对被害人的复仇与赔偿心理在刑事程序中的疏导与限制。从第一
条线索出发，论述了被害人在公诉程序中的作用、检察官与被害人的关系、自诉程序对
于被害人的意义以及赔偿对于被害人的重要性等；而从第二条线索来看，被害人复仇心
理实现于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中，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心理则主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独
立民事诉讼和国家补偿制度来实现。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提出，犯罪的概念是严重的私人侵权性，由此伴随着犯罪
本质、刑罚目的和量刑根据的转变，国家在惩治犯罪人与保护被害人中应当保持适度的
介入。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新的犯罪概念观，打通犯罪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
侵权行为之间的界限，确立“民刑责任并重”和“民刑次序并列”的民事赔偿制度；同
时由于刑法与侵权法的同源性，各国出现了刑法私法化的倾向，侵权行为法与刑法应当
共同构成一个权利保障的有机体系。

复仇与赔偿是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之后产生的主要心理动机，这两种心理的实现在历史
上经历了从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的转变；现代刑事诉讼应当对被害人复仇与赔偿欲望进
行合理疏导和适当限制。被害人复仇与赔偿两种心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应当注
意防止其产生异化的情况。

从被害人的复仇心理来看，“报应性司法”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恢复性司法”一定程度上是对报应性司法的替代；而从被害人的赔偿心理来看，则会
产生一种“补偿性司法”，重视赔偿在被害人恢复中的重要作用。

“四方诉讼构造”是对传统“三方诉讼构造”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缺陷的克服和对“以被
告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的改进，有助于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和促进被害人与被告人
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和对检察官权力进行制约，同时也
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查明案情，因此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现代西方国家已出现了“
四方诉讼构造”的萌芽。但“四方诉讼构造”在我国的构建则面临着一系列观念和制度
上的障碍。

在“四方诉讼构造”下，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从而会对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全面的影响。在被害人与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上
应当进行协调，构建一种均衡的刑事诉讼构造。

在被害人对公诉程序的参与问题上，《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首先对被害人的当事
人化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体系；另外，于被害人在侦查程序、审查起
诉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被害人的自诉程序保护上，文章首先论述了自诉程序对于被害人的特殊意义，分析了
自诉与公诉的关系，对当前我国自诉程序的内在缺陷进行了揭示，提出建立“被害人强
制起诉程序”的设想。

在刑事损害赔偿上，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方式主要有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民事诉讼、法院
赔偿令、保险和国家补偿等，每种方式各有利弊，应当综合运用。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
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应当在完善现有附带民诉方式的基础上，授予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
诉讼的选择权，同时在损害赔偿的原：被告范围、赔偿原则、精神损害赔偿、间接损害
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等问题上进行完善。

当刑事损害赔偿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有必要确立国家补偿制度。国家补偿制度对
于被害人赔偿心理的满足具有重大作用，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我国应当建立国家补偿
制度，加强对被害人的财产救助。

最后，以刑事和解制度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凸显了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使被害人成为
程序的推进者和控制者。恢复性司法更加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尽管刑事和解的实施和



恢复性司法的正当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在整体上有利于被害人的归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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